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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线数字电视箱安装在原布线位置，规格建议不小于400mmx300mmx120mm，

并预留220V电源插板。

2.有线电视-5电视电缆、五类线（电脑网线）应从有线电视箱出发以星型方式接出，直

接敷设到各房间的面板盒。-5电视电缆、五类线（电脑网线）必须同时到达面板盒

（如图所示），作为数字互动电视使用的预留。

3.布线完毕，应做测试，保证预埋线连通性，切忌装修损坏，在电视箱内的各线头应做

好各房间去向标识说明。

4.严禁220V电源插座与电视网络插座共用底座，以防触电，确保使用、维修安全。

5.用户购买有线电视分配器、-5电视电缆、五类线（电脑网线）时，为保证器材、电缆线

的质量，建议到正规商家或到广电数字电视营业厅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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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4）浙0784破5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前途铝业有限公

司的申请，于2024年3月8日裁定受理了永

康市途先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已

指定永康天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

理人。本案适用快速审理方式。永康市途

先工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

日起至2024年4月20日止，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

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

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永康市途先工贸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永康市途先工贸有

限公司的投资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

应在 2024 年 4 月 20 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

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

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

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

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需依法承担相

关法律责任。本院定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

8 时 50 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 6 法庭（地

址：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 90 号东门审判

楼四楼）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入场时间

为 8 时 40 分至 8 时 50 分，各债权人准时参

加,破产信息将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

息网上公布，各债权人及时查看。出席会议

的债权人系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永康市望春东路

90 号六楼（永康天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邮编：321300，联系人：陈仙凤，联系电

话：13819905115。

（2024）浙0784民初1014号

胡浩俊（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古山四

村经纬东路 38 弄 50 号 201 室,公民身份号

码：33072219810612401X）：本院受理原

告王聪与被告胡浩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起诉状及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诉

请：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25000 元并

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二、判

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

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4年5月8日上午9

时，开庭地点为本院芝英人民法庭 2 号审判

庭。逾期将依法裁判。

（2023）浙0784民初5664号

朱连丰、朱红芳（均住浙江省永康市古

山镇晏塘村晏塘中路 103 弄 72 号，公民身

份号码分别为：330722197106096210、

33072219760227512X）：原告杭州开创

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朱连丰、朱红

芳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九 十 五 条 的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23）浙 0784 民初 5664 号判决书。判令

如下：一、由被告朱连丰偿还原告杭州开创

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25917.61元,

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 3921.33 元为

基数自 2022 年 6 月 24 日起，以 1809552.元

为基数自 2023 年 3 月 31 日起，以 1947.75

元为基数自2023年4月28日起，以1953.01

元为基数自 2023 年 5 月 30 日起，均按年利

率 13.8%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由被

告朱连丰支付原告杭州开创非融资性担保

有限公司为本案支出的律师代理费 1500

元。上述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

完毕；三、由被告朱红芳对上述第一、二项款

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原告杭州开创非

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对被告朱连丰所有的

叉车（车架号码 A309H5GJ14021、发动机

号码 21139343）在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上

述款项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如果被告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538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938 元，由被告朱连丰负担，由

被告朱红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线提交上诉状。请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三十日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
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

石柱后项房屋出租
适宜早点农家乐住房。

17857636389，611236

体育馆旁厂房出租
500㎡至3000㎡出租。

13735708390 698390

发电机出租出售
收旧机械13588608700

婴幼托育园转让
证件齐全。18858945694

厂房出租
唐先镇附近有单层老厂

房 600 平方米左右出租，

联系：13819906175

高价收购各款二手车
15024560817，240817

遗（灭）失声明

兹有象珠镇枫岭脚村胡

明新不慎遗失（灭失）集

体土地使用证/不动产权

证，证书号：永 597 集建

1992 字第一号，宗地号：

597-3-67，土地坐落象

珠镇枫岭脚村，特此声明

上述证书作废，由此引起

的一切法律责任由声明

人自负。

声明人：胡明新

2024年3月15日

声 明

陈振东遗失 2023 年 11

月 13 日永康市第一人民

医院住院发票，住院号：

23057644， 金 额 ：

12021.75元，声明作废。


